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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法：拟订[全程或部分途程][海上]货物运输文书草案 

 

美利坚合众国的提案 

 

秘书处的说明 

 
 为准备第三工作组（运输法）第十四届会议，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于 2004 年
11 月 8 日提交了一份提案的案文，对 A/CN.9/WG.III/WP.34 号文件第 29 段中所
载的其有关远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的最初提案作了修改。现将修改后的提案的

案文按秘书处收到时的原样作为本说明附件予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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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美利坚合众国的提案 
 

1. 美国在 WP.34 中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提案，涵盖文书草案应予论及的关键问
题。WP.34 第 29 段提出了一个关于远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的定义，即，对美国
认为文书草案假设应涵盖的几类交易的定义，不过应允许该定义在某些情况下

偏离文书草案的条款。 

2. 自 WP.34 于 2003 年 8 月分发以来，我们收到了有关第 29 段所列远洋班轮
运输业务协定的定义的评论意见，美国已对此作了认真研究。发表这些评论意

见的有美国私营部门各个行业、其他国家、美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所表示的

一个关切是，根据美国航运法的规定，按照第 29 段关于该用语的定义，在美国
贸易中无船公共承运人将无法订立远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 

3. 另一个实质意义较小的关切是，远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这一概念若载于一
则独立的条款，而不是作为 WP.32现行第 88条（合同自由的限度）的一部分，
文书草案就会更为清楚。 

4. 针对这些关切美国对其载于 WP.34第 29段的提案作了修改。本提案将远洋
班轮运输业务协定单独作为一则条款，对远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的定义既顾及

托运人对力求明确具体的关切，也考虑到无船公共承运人对该定义应足以将其

包括在内所持的关注。本提案得到了托运人、有船公共承运人和无船承运人等

美国所有有关行业的支持。 

5. 美国谨提议以下文取代WP.34第 29段中的提案： 
 

第 XX条 
 
 1. [虽有第 XX 条[运输合同的定义/除外合同的条文]，本文书仍适用于远

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说明 1。] 

 2. 远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系指一个或多个承运人与一个或多个托运人之
间以书面或电子方式相互谈判并商定的规定由班轮在一规定期限内经由海

路分批运送货物的合同。此种合同应规定承运人有义务履行本文书未另行

强制要求的服务，并应规定托运人有义务交付最低限量的货物和支付合同

规定的运费。承运人的服务义务应包括远洋运输，还可按托运人的要求包

括以其他运输方式运送货物、仓储或物流服务。班轮运输系指按多个已指

明港口之间的既定和定期贸易方式运输普通货物的在广告上登出的海运服

务。[说明 2] 

 3. 远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不必是：㈠承运人的价格表或服务目录表、提
单、或货物收据或类似单证，但远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可以用提及方式纳

入此类单证；或㈡班轮租船合同或班轮舱位租用合同。 

 4. 虽有第 1 款的规定，但远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所规定的职责、权利、
义务和赔偿责任仍可高于或低于本文书中的规定。远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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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更高或更低的职责、权利、义务和赔偿责任作出规定的条款应在合同

正文中载明，不得以提及方式由另一个单证纳入。远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

中偏离本文书的任何条款只应对合同当事人和明确同意受合同约束的任何

第三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说明 3] 

 5. 运输单证或电子记录根据远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签发的，本文书的各
项规定适用于该运输单证或电子记录所证明的或载列的合同，但该运输单

证或电子记录须管辖承运人与不是远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当事人的上述运

输单证或电子记录中所指明的任何持单人、发货人或收货人之间的关系，

除非上述持单人、发货人或收货人明确同意受远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或其

中不同于本文书所载规定的条款的约束。 
 
说明 1：在最后审定“运输合同”的定义和除外合同的处理等其他条款之前无法
最后确定括号内的措词。但意图是避免远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的规定与可能暗

指远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被排除在本文书范围以外的其他条文（例如运输合同

的定义和除外合同清单）之间造成任何混乱。 
 
说明 2：为确保将远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的条文解释为同等适用于船舶运营人和
以自己的名义签发单证并负责履行远洋运输的无资产承运人，美国提议对

WP.32第 1(b)条中所列的“承运人”的定义修改如下：“承运人”系指与托运人
订立运输合同的人，而无论该人是否为船舶经营人。” 
 
说明 3：美国指出，美国在 WP.34 中曾提议远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的当事人可
以使第三方当事人受远洋班轮运输业务协定中指定的货物索赔诉讼管辖地的约

束，但必须满足某些条件，尤其包括将指定的管辖地通知第三方当事人这一条

件。见WP.34第 35段。 
 

 


